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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作简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万嘉”）与中

垠（上海）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垠地产”）、上海市北祥腾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祥腾”）签署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地块

挂牌编号为 201511101 号的上海市青浦区盈浦街道胜利路西侧 03-04 地块。中

垠地产与市北祥腾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向新城万嘉设立的项目公司进行投资。增

资完成后，中垠地产、市北祥腾与新城万嘉分别占项目公司 40%、30%和 30%

的股权，同时三方按各自股权比例支付 03-04 地块的土地出让金。 

 上述合作未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合作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合作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合作开发“青浦区盈浦街道胜利路西侧 03-04 地块” 情况概述 

1、新城万嘉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成功竞得青浦区盈浦街道胜利路西侧 03-04

地块，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68,200 万元。 

新城万嘉经与中垠地产和市北祥腾友好协商，签署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共同开



发 03-04 地块，中垠地产和市北祥腾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向新城万嘉设立的项目公司

进行投资。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3 亿元，中垠地产、新城万嘉

与市北祥腾分别占项目公司 40%、30%和 30%的股权，其中新城万嘉出资人民币

9,000 万元；同时三方按各自股权比例支付 03-04 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其中新城万

嘉需支付土地出让金为人民币 20,460 万元。 

2、本次合作的交易金额在董事长审批权限以内。 

3、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合作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本次合作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 合作开发的地块及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1、合作开发的地块情况 

本次合作开发的青浦区盈浦街道胜利路西侧 03-04 地块位于上海市青浦区，东

至胜利路，南至贺桥村路，西至淀湖路，北至上达河，出让面积为 20,893.7 平方米，

建筑容积率为 1.8，土地用途为普通商品房。 

2、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1）中垠地产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垠（上海）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 223 弄 20 幢 562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行业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

饰装修建设工程专项设计施工，停车收费，房地产经纪，建筑专业设计、咨询，设

计、制作各类广告，建筑设备、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电器、家具、百货、汽车零

配件（除蓄电池）的销售，餐饮企业管理（不得从事餐饮服务、食品生产经营），

会务服务，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仓储（除危险品），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

值电信、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康龙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10 月 21 日 



（2）市北祥腾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市北祥腾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 3088 弄 2 号 1103 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投资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张羽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5 日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新城万嘉先独资成立项目公司，完成工商登记。项目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2、三方或三方指定的关联公司按约定持股比例向项目公司增资。增资后的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30,000 万元，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最终变更为中垠地产占

40%，新城万嘉占 30%，市北祥腾占 30%。项目公司由中垠地产合并报表，由新城

万嘉和市北祥腾联合操盘。 

3、三方按各自在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履行 03-04 地块土地出让金的出资义务：

中垠地产占比 40%，出资 27,280 万元；新城万嘉占比 30%，出资 20,460 万元；市

北祥腾占比 30%，出资 20,460 万元。 

4、项目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7 人，其中中垠地产委派 3 人，新城万嘉委派 2 人，

市北祥腾委派 2 人。董事长由中垠地产委派，董事长为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的任期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委派原则不变。项目公司重大事项需经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5、提交股东会审议的重大事项须经三分之二（2/3）以上表决通过后生效。 

6、公司设总经理 1 人、常务副总经理 1 人、副总经理若干，总经理与常务副

总经理由新城万嘉和市北祥腾双方联合委派，中垠地产委派副总经理 1 名。经营管

理团队中，中垠地产负责财务，新城万嘉负责成本、营销，市北祥腾负责前期、技

术、工程。 



7、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中垠地产委派。监事的任期每届为

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8、项目开发、建设等项目公司运营所需全部资金，首先由项目公司通过自身

融资渠道筹集，且优先用项目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如另需股东承担担保责任的，各

方按股权比例分别提供担保。上述方式筹集后仍不足部分由各方按各自持股比例向

项目公司提供资金，各方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向项目公司投入资金。 

 

三、合作开发对公司的影响 

合作开发拓展了公司对外合作的空间，有利于分散项目投资的风险，对公司整

体战略实施、提升经济效益具有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三日       


